
通过“牵线搭桥”促成两方当事人生意后，按
照协议去收取居间费时，却遭到对方的拒绝。日
前，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居间合
同纠纷，判决被告成某、韩某支付原告安某居间
费用 6 万元。

2017 年初，成某、韩某经安某介绍，与董某就
某村的危房改造工程进行商洽。经过现场考察、
核对工程量、剩余材料等，成某、韩某与董某签订
了承揽合同，并进场施工。4 月 25 日，安某与成
某、韩某签订协议，约定安某占工程纯利润的份
额为总利润当中的 6 万元，至于成某、韩某和董
某签订的协议与安某无关。工程结束后，原告安
某多次催要居间费未果，于今年 3 月将成某、韩
某二被告诉至法院。

庭审中，被告成某、韩某辩解称，安某作为居
间人介绍董某与其二人认识，双方就工程进行商
洽。成某、韩某与董某约定，必须如实告知工程
的相关事项，以便二人进行风险评估，如果董某
存在虚假陈述，一切后果将由董某承担。董某答
应后，双方签订了协议，并约定了已完成工程量、
未完成工程量、剩余材料及部分欠款，并同意安
某占工程纯利润的份额为总利润当中的 6 万元
作为居间费用，前提是双方签订的协议是真实有
效的，不存在欺诈行为。但工程开始后，他们就
发现工程中存在与董某叙述不符现象，故不应支
付安某居间费用。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虽然没有主动委托原
告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但原告将订立合同的机
会告知被告后，二被告经过协商，自愿与第三人
订立了合同，原告提供的信息，促成了承揽合同
的签订，且二被告完成了后期的进场施工。原、
被告签订的协议虽然写明原告占工程纯利润的
份额为总利润当中的 6 万元，但签订协议的目的
和初衷是二被告愿意支付原告 6 万元的居间好
处费，并非原、被告间的利润分配，所以该 6 万元
的性质应为原告起到牵线搭桥作用、促成合同签
订的居间费用。至于二被告主张的与第三人签
订合同的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二被告与第三人
在签订合同前，二被告到现场进行了考察，并就
工程相关情况进行了约定，同时不能提供原告安
某存在欺诈行为的证据。故法院最终作出判决，
被告成某、韩某于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安某居
间费用 6 万元。

法庭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当庭表示对法
院判决无异议。

《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规定，居间合同是
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
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五条规定，居间人故意隐瞒
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不得要求支付报酬并应当承
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案中，被告成某、韩某虽然事前没有主动
委托原告安某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但原告将订
立合同的机会告知被告后，二被告经过协商，自
愿与第三人董某订立了合同。也正是原告提供
的信息，才促成了二被告与第三人承揽合同的签
订。对此，二被告应该按照事后与原告订立合同
的约定，支付安某居间费 6 万元。至于二被告所
称第三人存在欺诈行为，但因二被告在签订协议
前已到工地现场进行了勘察，且不能提供证据证
明安某存在隐瞒行为，故此二被告拒绝支付原告
居间费用的辩解不能成立。于是，法院最终作出
了被告成某、韩某支付原告安某居间费 6 万元的
判决。

“我寻思自己没有那么倒霉，
就在饭桌上多喝了点，没想到真
的被查到了！”日前，赤城县的毕
某因心存侥幸，醉酒驾车，被县法
院 以 危 险 驾 驶 罪 判 处 拘 役 二 个
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2018 年 6 月 8 日 20 时许，被告
人 毕 某 酒 后 驾 驶 汽 车 上 路 行 驶
时，被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执勤民
警当场查获，经现场呼气式酒精
含量检测仪检测，毕某血液酒精
含 量 为 160mg/100ml。 当 日 20 时
30 分，执勤民警带毕某到赤城县
中医院抽血。6 月 9 日，经张家口
市法医鉴定中心酒精含量鉴定，
毕 某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为 192.25mg/
100ml。

法院经审理 认 为 ，被 告 人 毕
某 违 反 道 路 交 通 运 输 管 理 法
规 ，危 害 公 共 安 全 ，在 道 路 上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辆 ，其 行 为 已 构
成 危 险 驾 驶 罪 。 在 开 庭 审 理 过
程 中 ，被 告 人 毕 某 自 愿 认 罪 ，在
量 刑 时 可 酌 情 从 轻 处 罚 。 于
是 ，依 照 刑 法 有 关 规 定 ，法 院 作
出了上述判决。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处 拘 役 ，并 处 罚

金：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醉酒
驾驶机动车的；从事校车业务或
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
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
驶的；违 反 危 险 化 学 品 安 全 管 理
规 定 运 输 危 险 化 学 品 ，危 及 公
共 安 全 的 。 同 时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 、公 安 部

《关 于 办 理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刑
事 案 件 适 用 法 律 若 干 问 题 的 意
见》第 一 条 规 定 ，在 道 路 上 驾 驶
机 动 车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达 到 80
毫 克/100 毫 升 以 上 的 ，属 于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依 照 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三 条 之 一 第 一 款 的 规 定 ，
以 危 险 驾 驶 罪 定 罪 处 罚 。 该 意
见 第 二 条 还 规 定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具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依
照 刑 法 第 一 百 三 十 三 条 之 一 第
一 款 的 规 定 ，从 重 处 罚 ：造 成 交
通 事 故 且 负 事 故 全 部 或 者 主 要
责 任 ，或 者 造 成 交 通 事 故 后 逃
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血液酒
精 含 量 达 到 200 毫 克/100 毫 升 以
上的；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
驾驶的；驾驶载有乘客的营运机
动 车 的 …… 等 等 。 本 案 中 ，毕 某
血液酒精含量为 192.25mg/100ml，
达到“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 毫克/
100 毫升以上”属于醉酒驾驶机动
车的标准，所以被法院以危险驾
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

在 此 ，办 案 法 官 提 醒 广 大 车

辆驾驶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
于或等于 20 毫克/100 毫升、小于
80 毫 克/100 毫 升 为 饮 酒 驾 车 ；血
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 80
毫 克/100 毫 升 为 醉 酒 驾 车 ，构 成
危险驾驶罪，要被追究刑责。对
此，大家一定要时刻树立文明交
通意识，从自身做起，为自己和他
人的出行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
境 ，谨 记 开 车 不 喝 酒 ，酒 后 不 开
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切
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生活中，将车借给别人开一下，
是平常事。但需要注意的是，借车
者开车一旦出了事故，出借车辆的
车主就很可能要负这样或那样的责
任。这不，40 多岁家住农村的周某
就因一次借车行为，使得原本日子
过得悠闲自在、让人羡慕的他，顿时
陷入身负巨额债务的漩涡中，后悔
不已。

2017 年 10 月 7 日 ，周 某 与 刚 认
识不久的朋友彭某、杨某、张某等人
在县城吃完早餐后正欲离开，这时
彭某向周某提出借摩托车使用。周
某碍于朋友之间的情面，在没有审
查彭某是否具备摩托车驾驶资质且
明知自己的摩托车未依法年检的情
况下，很爽快地将摩托车借给了彭
某，随后自己走路离开。当日下午 2
时 45 分许，周某得知彭某当日中午
饮酒后，驾驶自己借给他的摩托车
载两人在公路上与一重型半挂牵引
车相撞，致彭某、杨某当场死亡，另
一乘车人张某重伤并经抢救无效死
亡，二车受损。交警部门作出责任
认定，彭某无驾驶证、酒后驾驶摩托
车越线驶入对向车道，应承担事故
主要责任，重型半挂牵引车注意安
全不够，没有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承
担事故次要责任。杨某、张某不承
担事故责任。

事故发生后，杨某、张某家属为
获得赔偿，将彭某继承人、重型半挂
牵引车驾驶员、重型半挂牵引车承
保保险公司及摩托车所有人周某起
诉至法院。法院经依法审理，在确
认其他当事人赔偿责任的前提下，
认 定 周 某 作 为 摩 托 车 的 实 际 所 有
人，明知车辆未年检且在借车给彭
某之前没有审查彭某是否具有驾驶
资质，对事故发生具有侥幸心理，对
损害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应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据此判决周某赔
偿杨某、张某家属共计 40 余万元。

《侵 权 责 任 法》第 四 十 九 条 规

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
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
通 事 故 后 属 于 该 机 动 车 一 方 责 任
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
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
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造成损害，机动车所有人或
者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
院应当认定其对损害发生有过错，
并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的规
定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知道或
应当知道机动车存在缺陷，且该缺

陷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的；
知道或应当知道驾驶人无驾驶资质
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因饮
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
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
车的疾病等依法不能驾驶机动车的；
其他应当认定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
理人有过错的。本案中，周某疏于审
查彭某是否具备驾驶资质，且明知自
己的摩托车未按期年检，未购买任何
保险且未尽到任何安全提示义务的
前提下，大意借车给他人使用，应按
其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此法
院作出上述判决。

朋友借车，有时候不能不借，但
应该注意做到以下三点，以此防范
风险：一是查“车”。检查自己的车
辆是否存在刹车制动不灵、车灯不
亮、胎压不均衡等等影响安全行驶
的故障，不要让爱车带病出工。如
果你的车辆未年检、长时间未维护
保养，存在隐患可能，以及未购买保
险等，要如实告诉借车人，否则也是
不能出借的；二是查“照”。查验朋
友有没有合法驾照，驾照的准驾车
型与车辆是否符合，拿着摩托车照
想借小轿车开，那是不可以的；三是
查“ 人 ”。 查 验 借 车 人 是 否 能 够 驾
驶 ，有 没 有 喝 酒 、有 没 有 吸 毒 嗑 药
…… 特 别 是 大 家 一 起 喝 酒 ，切 记 把
你的车钥匙放好，不要谁向你借都
豪爽地掏出来。

借车给朋友发生事故
车主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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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线”促成生意收取居间费
索要无果诉至法院讨报酬

□ 古孟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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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燕 王鹏飞

□ 卜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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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阳县人民法院宣判一起
传播性病案，被告人王某某（女，户
籍地云南）明知自己是艾滋病患者，
仍从事卖淫活动，一审被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经审理查明，2017 年 10 月 23 日
17 时许，高阳县公安局民警在工作
中 发 现 ，县 中 医 院 后 侧 某 出 租 屋 内
有 容 留 他 人 卖 淫 行 为 。 于 是 ，他 们
对 该 出 租 屋 进 行 了 检 查 ，当 场 抓 获
卖 淫 人 员 李 某 某 、王 某 某 及 两 名 嫖
娼 男 子（李 某 某 与 嫖 娼 男 子 另 案 处
理），并发现王某某在明知自己是艾
滋 病 患 者 的 情 况 下 仍 从 事 卖 淫 活
动。

据王某某供述，2016 年 2 月生女
儿时，医生告知其患有艾滋病，疾控
中心向其叮嘱过有关艾滋病病毒传
播方式和预防的措施。但王某某从
2017 年 10 月开始从事卖淫后，与嫖
客 发 生 性 关 系 有 时 戴 避 孕 套 ，有 时
因嫖客不愿意就不戴避孕套。从事
卖 淫 活 动 到 案 发 ，共 有 七 八 名 嫖 客
在 和 其 发 生 性 行 为 时 没 有 戴 避 孕
套 。 此 外 ，王 某 某 还 是 一 个 吸 毒
者 ，2008 年 曾 因 吸 毒 被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2017 年 11 月 25 日 ，又 因 吸 毒 尿
检 呈 阳 性 ，被 贵 州 公 安 机 关 强 制 隔
离戒毒。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
明知自己是艾滋病患者，仍从事卖淫
活动，其行为构成传播性病罪,依法
从重处罚；王某某认罪态度较好，可
酌情从轻处罚。依照《刑法》第三百
六十条的规定，作出上述判决。

《刑 法》第 三 百 六 十 条 规 定 ，明
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
淫、嫖娼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同时，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
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一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六十条
规定的“明知”：有证据证明曾到医
院或者其他医疗机构就医或者检查，
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性病的；根据本人
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自己患有严
重性病的；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行
为人是“明知”的。传播性病行为是
否实际造成他人患上严重性病的后
果，不影响本罪的成立。该司法解释
第十二条规定，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
或 者 感 染 艾 滋 病 病 毒 而 卖 淫 、嫖 娼
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的规定，
以传播性病罪定罪，从重处罚。

本案中，王某某在 2016 年 2 月生
女儿时，医生告知其患有艾滋病，且
疾控中心向其叮嘱过有关艾滋病病
毒传播方式和预防的措施，所以王某
某对自己患有艾滋病是“明知”的。
在此情况下，王某某从 2017 年 10 月
从事卖淫，并不采取防范措施而与他
人发生性关系，不论他人是否患上严
重性病，其都构成传播性病罪，故此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的刑罚。

借条中约定“利息壹分”，到底是年
利率 1%，还是月利率 1%？法院如何认
定？近期，李先生就因为这一容易让人
产生歧义的借条，与自己的老乡打了一
场官司，费了好一番周折，好在结果不
错，最终法院支持了他“月利率 1%”的
诉讼请求。

2012 年 4 月 12 日，王先生因生意资
金 短 缺 ，向 自 己 老 乡 李 先 生 借 款 30 万
元 ，并 出 具 借 条 一 份 ，载 明“ 利 息 壹

分”。当年底，借款到期后，王先生未能
偿还借款。2018 年 3 月，李先生经多次
催要无果，无奈将王先生诉至法院，要
求其偿还借款 30 万元并按照月利率 1%
支付利息。

在庭审过程中，王先生承认其向李
先生借款 30 万元未偿还，但关于借条中
载明的“利息壹分”，其先是认为是年利
率，不是李先生主张的月利率。随后，
王先生又以借条对利率约定不明为由，
主张应视为不支付利息。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合法的借贷关
系 受 法 律 保 护 。 债
务 应 当 清 偿 。 本 案
中，被告王先生向原
告 李 先 生 借 款 30 万
元的事实，有王先生
出 具 的 借 条 在 卷 佐
证，借款事实可以认
定，王先生依法应予
偿还。关于利息，双
方对利息已有约定，
根据日常交易习惯，
应 视 为 对 借 款 约 定
了月利率 1%。因此，
法 院 依 法 判 决 被 告
王 先 生 应 归 还 原 告

李先生借款本金 30 万元及利息（利息以
30 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1%，从 2012 年
4 月 12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民事主体
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
诚实，恪守承诺。《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
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
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
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
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
真实意思。所以本案中对借条中的“利
息壹分”的理解，应根据上述法条的规
定，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条款、目的、
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来确定。

首先，本案中借条中载明“利息壹
分 ”，说 明 双 方 对 30 万 款 项 约 定 了 利
息，即出借人李先生将 30 万元款项借给
被告王先生并非无偿帮助，其目的是通
过提供借款获得一定收益，王先生自行
书写借条并对利息进行承诺，说明其明
知该笔借款为有息借款。当然，借条中
的“利息壹分”，没有约定是月利率还是
年利率，但这并不属于约定不明，只是
对支付利息的约定产生歧义。所以王

先生以《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一
款“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
付利息”的规定，为自己不支付利息进
行辩解，显然有违《民法总则》第七条的
规定。同时，我们从案情中可得知，王
先生与李先生仅为老乡关系，其向李先
生借款是用于赢利性的生产经营，并非
日常生活所需，原告向被告提供借款，
也不是向生活有需要的亲朋好友提供
无偿帮助，其目的应是通过提供借款来
获取利益。其次，民间借贷基于计算方
便等方面的考虑，对利率进行约定时通
常 是 约 定 月 利 率 而 不 是 约 定 年 利 率 。
此外，“利息壹分”即使被认定为月利率
1%，也未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
未超过年利率 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
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
应予支持”的规定。据此，法院把借条
载明的“利息壹分”认定为月利率 1%，
从而作出了如上判决。

在此，法官提醒大家，在订立借款
合同时，应该对借贷金额、借款期限、借
款利息的计算方式、违约责任等作出明
确的约定，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明知患病仍卖淫
传播性病终获刑

借条中约定“利息壹分”，是年利率还是月利率？

桌上喝酒贪杯 桌下醉驾领刑
□ 连 芳

说法

说法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